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學生會 

選舉委員會組織條例 
中華民國 111年 04月 30日 學生自治會議 制定全文 

中華民國 111 年 09月 17日  111-學生會學生議會第 4 次臨時會修正通過 
第1條  （定名）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學生會選舉委員會，簡稱「學生會選舉委員會」或「選委會」（以下簡稱本

會）。 

第2條  （法源依據） 

本法依據「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學生會會長暨學生議員選舉罷免法」第十條制訂之。 

第3條  （職權） 

本會職權詳如下列： 

1、 關於學生會會長、副會長及學生議會議員之選舉、罷免事務之計畫、辦理及指揮、

監督事項。 

2、 關於前款各種選舉之監察事項。 

3、 關於學生會選舉委員會組織章程之擬定事項。 

4、 關於學生會選舉委員會委員人選之提報派充事項。 

5、 關於前款各種選舉之公告事項。 

6、 關於前款各種選舉候選人資格審定、選舉結果之審定及當選通知。 

7、 關於選舉法令之訂定、修正及廢止之擬議。 

8、 關於選舉事務進行程序及有關書件表冊之訂定與核定事項。 

9、 關於選舉宣導之策劃事項。 

10、 關於選舉事務之研究發展及選舉資料之蒐集、運用事項。 

11、 關於開票統計作業規劃及資訊業務辦理事項。 

12、 其他有關選舉事項。 

第4條  （委員會組成） 

本會委員置委員若干人，本會委員皆為無給職。 

第5條  （監選單位） 

監選單位由學生議會擔任之，組成本會監察小組負責活動一切之監督，倘議員為參選人除外。 

召集人由議長擔任，任期與主任委員相同，餘在辦理選舉期間聘任，依法執行選舉之監察事項

及有關選舉訴訟事項。召集人得列席本會委員會議。 

第6條  （首長缺位處置） 

當主任委員不克視事，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之；若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皆無法行使職權則另行

召開臨時委員會議重新推選，學生會需補足委員人數。 

第7條  （首長之解任）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1、 喪失會員資格者。 

2、 遭撤職或免職者。 

3、 行為不正或違反選舉罷免辦法等有關規定。 

4、 登記參選並公告為候選人後。 

5、 自動辭職且辭呈送達學生會會長同意。 

首長一旦解任後，本會必須對外公告周知並要求學生會盡快提出繼任人選，以便向學生議

會行使任命同意權。 

第8條  （委員之解任）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即解任： 



1、 喪失會員資格者。 

2、 遭撤職或免職者。 

3、 行為不正或違反選舉罷免辦法等有關規定。 

4、 登記參選並公告為候選人後。 

5、 自動辭職且辭呈送達主任委員同意。 

委員一旦解任後，本會必須對外公告周知並要求原代表單位盡快提出繼任人選。 

第9條  （主任秘書） 

視當屆之需求得設置主任秘書一人，承主任委員之命，處理本會事務。 

第10條  （組織架構） 

本會於辦理選舉期間，得視選舉種類及業務需要，就原有選舉委員會擴編成立選舉專案委員

會，並分設各組如下： 

1、 事務組：文書資訊業務、選舉公告、候選人登記表、選舉人名冊、選票印製、投開

票所設置、投開票作業、開票統計作業、選舉結果公告等相關事務之規劃及辦理事

項。 

2、 宣傳組：策畫選舉宣傳文案暨發布各式選舉公告。 

3、 財務組：負責管理本會經費出納及會計。 

4、 監察小組：由學生議會議員擔任，負責日常業務或選舉辦理過程中監察有無違反法

規或缺失。 

5、 選務委員：負責選舉流程規劃設計及候選人資格審定。委員由主任委員提請學生會

會長聘任。 

主任委員得視情況增加組別，但存續至當屆選委會任期結束。 

第11條  （會議） 

本會委員會議，必要時得開臨時會議，均由主任委員召集之。開會時須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

出席始得開議，議案之表決以出席並參加表決委員過半數之同意為可決；可否同數時，取決

於主席。 

第12條  （會議主席） 

本會委員會議，由主任委員為主席，主任委員未能出席時，由主任委員於會前指定一名副主

任委員代為主持會議。 

第13條  （經費） 

本會運作或辦理選舉所需經費由學生會行政中心統一編列預算，提案送交學生議會審議。 

第14條  （任期） 

本會委員任期自當期八月一日至次年七月三十一日止，待次屆選委會成立後辦理交接。 

當新任會長無法產生時，原任主任委員應繼續行使其職權，直到新任會長產生為止。 

第15條  （人力調派） 

辦理選舉（罷免）過程中得要求學生會行政中心、學生議會及系學會協助執行。 

第16條  （法規增訂） 

本會得增訂其他選舉相關法規，經委員會議通過後由主任委員向學生議會提案。 

第17條  （公告施行） 

本條例於學生會合併前經學生自治會議通過，學生總會總會長簽署公布起生效，並送學生事

務處備查，原國立高雄科技大學各校區學生會選舉委員會組織條例予以廢除。 

本條例後續修正須經學生議會三讀通過，學生會會長簽署公布後生效，並送學生事務處備

查，修正時亦同。 

 


